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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大學部學則」第五

十條及「專科部學則」第二十七條，特訂定「中華科技大

學學生轉系(組)、轉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申請轉系(組)、轉科 (以下均含學位學程)之原則： 

四年制大學部學生於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不同系(組)一年級肄業，於二年級第一學期開始前申請

者，得轉入性質不同系(組)二年級肄業，於二年級第二學期

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系(組)或同系不同組二年級

肄業。於三年級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之系(組)三年

級肄業。 

二年制大學部學生於三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系(組)或同系不同組三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

於四年級第一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系(組)或

同系不同組四年級肄業。 

二年制專科部學生於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

相近科一年級肄業，於二年級第一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

質相近科二年級肄業。 

五年制專科部學生於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

核定本 



不同科一年級肄業，於二年級第一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

質不同科二年級肄業，於二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不同科二年級肄業。於三年級第一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轉

入性質相近科三年級肄業，於三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前申請者，得

轉入性質相近科三年級肄業。於四年級開始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

近科四年級肄業。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四年制大學部學生於二年級第一

學期開始前申請者，轉至校內其他系(所)就讀時，須檢附語

言能力標準證明，需達華語檢定B2(含)等級核定本以上，及

足以支付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至少US$6,000(含)以上，以

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外國學生、僑生、陸生申請轉系者，依本辦法辦理之。 

陸生申請轉系，以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得招收陸生之學系

為限。 

特殊專班(產學攜手僑生專班、雙軌專班、學士後第二專長

學士學位學程專班)不適用本辦法。 

相同學制之日間部、進修推廣部學生不得申請互轉。 

第三條 學生轉系(組)、轉科僅以一次為限，並須修滿轉入系(組)、

科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方得畢業。降級轉系(組)、轉科者，

不得申請提高編級，其在兩系(組)、科重複修習之期限，不

列入轉入系(組)、科之最高修業期限併計。 

第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科)： 

一、休學期間。 

二、四年制大學部一年級第一學期；二年制大學部三年級

第一學期；二年制專科部一年級第一學期: 五年制專科



部一年級第一學期。 

三、畢業年級。 

四、不同學制不得互轉。 

五、招生簡章或相關規範有明定不得申請轉系者。 

第五條   轉系(組)、轉科審查委員會以教務長(新竹分部為部主任，

進修推廣部為進修推廣部主任)為召集人，各系主任為審查

委員。 

第六條 學生申請轉系(組)、轉科應於規定申請轉系(組)、轉科截

止日前，至註冊組(或教務組)填具申請書，並由註冊組(或

教務組)加填各項成績，再經轉出、轉入系(科)同意，送教

務處(或教務組)彙整，提本校轉系(組)、轉科審查委員會

議通過後始完成。經核准轉系(組)、轉科之學生以不得再申

請更改或轉返原系(組)、原科為原則。 

第七條 學生轉系(組)、轉科審查依下列規定順序辦理： 

一、該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擇優決定。 

二、該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相同時，則以操行成績作比較，

擇優決定。 

第八條 學生轉系(組)、轉科，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系

(組)、科原核定新生名額加兩成為上限。 

第九條 轉系(組)、轉科學生於轉入系(科)後，得依抵免學分辦法

辦理學分抵免。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